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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第 72条

1.1988年 1 0 月 4 日和 5 日第 1 2 、 1 3 和 1 4 次会议上，工作组根据

芬兰、希腊、意大利、摩洛哥、荷兰、挪威、萄葡牙、西班牙、瑞典和南斯拉夫提

出的以下案文 (νc. 3/43/WG. l/CRP. 5 ) ，审议了第 72 条:

第 72 条

1 .委员会应审议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提交的报告，并应将它认为适当的评论递

送有关缔约国. 该缔约国可向委员会提出对委员会按照本条所作评论的意见。在

审议这些报告时，委员会可以要求各缔约国提供补充资料. 各该缔约国可以应邀

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2. 在委员会每届常会召开前 90 天肉，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有关本公约的执行情

况的一切已有资料，包括本条第 1 款提到的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和评论，送交国际劳

工局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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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 委员会可邀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机关以及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有关机

构，就公约中属于其主管领域的事项提交书面资料。 供委员会审议。

4. (a) 委员会得请国际劳工局提名两名代表参为时委员会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时 委员会也可以邀请联合国的其他专门机构和其他机关以及政府间组织以咨

询身份参加属于其主管领域的事项的审议.

5 .委员会应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供其参考，该报告应摘述委员会对各

缔约国提出的报告的评论以及各缔约国对委员会的评论的意见。 委员会并可以斟

酌情况将它根据对各缔约国的报告的审议所提出的一般建议和意见列入报告中.

6.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委员会的报告递送本公约各缔约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劳工局总干事和其他有关组织.

2 .主席在订正就第 72 条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申提出的几项建议时，提到第(4)

和 (6)款.他说，有人建议将第(4激中的"但元投票权"一语改为"以咨询身份";

在这"代表"后增加"在审议属于劳工组织职权范围内事项时，"一语;删去"代

表"一词前的"两个"一词.有人建议在第(6)段中提到非政府组织，以便也将委自

会的报告递交给它们.

3 .关于第 72 条第(1)款，工作组就是否应邀请各国参加委畏会的审议以及参

加讨论的条件拚行 f一次讨讼句什卖‘埃及、印度、突j在斯、阿尔及利亚、苏联、

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瑞典和其它国家强调，人权条约机构所遵循的一个既定惯例

是在审查各缔约国的报告时邀请有关国家代表参加会议;缔约国的代表提出报告，

回答剖缸卅4旋定快朱三纠旷似仙L构妥 A习本ik二

公约建;立立崎监督机构之 i月司 7开1)展英J苟奋;水久民叫jA L活JJ「.

4 .支持这种意见肿一些代表剧认为，飞j 夺该公细甲明确规定这一既定惯例.

在本报告中.黑百哥代表在埃及代表和哥伦比亚代表的安持下建议在第 72 条第(1)

款出增加以干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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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应有权参加委员会审议其本国报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具体方式

将在委员会本身的议事规则中作出规定"-

f) .赞成缔约国代表在委员会会议讨论它们各自的报告时参加会议的国家，即

阿尔及利亚、苏联、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瑞典的代表认为，该公约没有必要在这

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它们指出，如果那样做，该公约就会涉及那些本可由委员会

本身在其议事规则中处理的细节. 例如，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成

立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就是这种情况. 议事规则还可以规定，委员会可以举行

非公开会议讨论它可能向提出它审议过的报告的缔约国提出的建议。

6 .丹麦代表建议在第 7 2 条第(1)款末尾增加如下一句话:

"缔约国可参加委员会会议".

主席说，这一用语可解释为缔约国可以要求参加委员会的所有会议。 印度代

表建议对丹麦的建议进行修正，即增加"根据委员会制订的议事规则"一语。 中

国代表建议采用强应邀请缔约国参加委员会会议"一语"。

7 .意大利代表在希腊代表的附议下指出， A/C.3/43月G. 1/CRP5 号文件

中建议的第 72 条使缔约国有充分的机会与委员会进行对话，包括有可能参加其会

议。 如果允许结约国参加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就可能会妨碍委员会的工作.

8 .主席建议了以下内容，作为可能的妥协方案:

" (1) 可邀请缔约国作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在审查它们的报告

时，它们应有权出j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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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建议，按照各人权条约组织的惯例，第 7 2 条可以

提到各缔约国参加的问题，报告中也可列入解释性的说明，指出工作纠表示同意，

各缔约国在审查其报告时显然有可能一但没有义务一参加会议.

10. 工作组决定将进一步审议第 7 2 条第 1 款的工作推迟到较晚的日期进行，

并决定在这方面举行非正式协商.

11. 工作组同次会议著手审议第 72 条第但)款. 澳犬利亚代表说，应当规定，

不仅应将文件送交劳工局，而且也应向其他机构送交与它们有共事项的文件. 他

提出了单独的第(2)款之一，内容如下:

"秘书长同委员会协商后，还可向其他专门机构送交这些报告和评论中属

于其职权范围部分的副本。

12. 埃及代表谈到为权、书长向劳工组织送交咨料所规定的九十天期限. 他认

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并问如呆后来才收到和送交这些资料，对委员会的工作有何法

律影响.

13. 美国代表说，如呆委员会审议劳工局最后的意见，向劳工组织送交资料

会使劳工局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提议第(2)款增加以下内容:

"委员会在审议时应考虑到劳工局就有关其职权范围事项可能提供的对这

些资料的书面评论。

加拿大代表同意这项提议。

14. 苏联代表说，第 72 条应明确规定，是劳工局必须向委员会提供资料而不

是各缔约国必须向劳工局提供资料. 在 4飞/0. 3/43/iVG. l/CRP. 5 号文件所载

的建议案文中，"一切已有资料"意思并不清楚，因此主张采用初读后的第(l激之

一(b)项的提法( A/C. 3/39/WG. l /WP. 1) 0 美日代表的提议实际上等于使劳

工局的代表成为委员会当然的专家，如果委员会的专家必须考虑劳工局的意见的话，

这有可能损在他们的独立巳。 埃及亿二三也立;二示民忙乱之二1;毛指出，劳工局的代

表可以作为顾问向委员会提供他们的技术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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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意大./，，;íj代表和荷兰代表谈到第(2)款中 r 一切已有资料"的提法时所作的解

释是，这种提话指的是应由秘书长送交劳工局的缔约国报告.荷兰代表在强调劳工

局的重要作用时说，美国代表的提议有某些不足之处，即该提议没有考虑到劳工局

没有能力就公约所有条款提出意见。因此，他主张在第(3)款中提到劳工局.

16. 关于第 72 条第(4)款，芬兰代表说，他不能接受"审议属劳工局主管领域

事项"的提法.希腊代表说，第(4)款应具体规定，由劳工局指派两名代表参加委员

会的会议.

17. 工作组在进一步讨论之后决定举行非正式协商。

1 8. 工作组 1 988 年 1 0 月 5 日第 1 3 次会议恢复审议第72 条.

1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建议，如果美国代表关于第 2 款的提议未获通过，

第 3 款应明确提到国际劳工局.他还问，第3款中的"其他有关机构"是否可以认

为包括各非政府组织.

20. 加拿大代表说，美国代表关于第 2款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但如呆该款的

内容反映在第 3 款中.则该建议就没有必要了。他同意佛得角代表的意见，即第 3

款应明确提到非政府组织.瑞典代表同意加拿大代表的立场。

2 1.苏联代表表示，对于A/C. 3/43/WG. l/CRP. 5 号文件中所载的第 3

款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他说，他认为"其他有关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

22. 荷兰代表表示，他对第 3 款基本满意，他认为在此处明确提到国际劳工组

织，那么美国关于第 2 款的建议就放有必要了。

23. 美国代表认为，国际劳工组织有权向委屈会提出资料，明确要求委员会应

考虑这些资料.他理解"其他有关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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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摩洛哥代表同意荷兰代表的意见，对 A/C. 3/43/WG. VCRP. 5 号文件

所载的第 3 款条文感到满意，但认为要稍微加以澄清。

25. 意大利代表宣读了关于第 2 和第 3 款的提议案文如下:

" 2 .在委员会每届常会召开 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有关缔约国提

交报告的副本和其他已有资料送交国际劳工局总干事，以便使劳工局协助委员

会，就本公约中属于国际劳工局职权范围的事项向其捷供它可捷供的一切评论

和资料。

" 3 .联合国秘书长同委员会磋商后，还可将这些报告中属于其主管范围

的有关部分送交其他专门机构和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并请它们提交有关

这些问题的书面资料，供委员会审议。"

26. 苏联代表在谈到意大利代表的提议时说，国际劳工组织同委员会的关系以

及联合国其他组织同委员会的关系，应由单独条款加以规定。

27. 摩洛哥代表支持意大利捷案的第 2款，但建议删除第 3 款而代之以下案文:

"秘书长应将委员会收到的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其他资料送交委员会".

28. 荷兰代表谈到意大利提案时说，不应由秘书长采取主动行动，在提到"秘

书长"的地方，应改成"委员会经由秘书长"。 丹麦代表支持这项意见。




